


酒店会务合同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为甲方提供会议服务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一、会议基本情况​​
1.1 会议时间：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。
1.2 参会人数：________人。
1.3 会议服务费用总计：人民币元（大写：________元整）。
二、服务内容​​
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提供以下会议服务（请在选定项前打“√”）：
□ 2.1 会议接待服务
□ 2.2 会议交通服务
□ 2.3 会场布置服务
□ 2.4 会议餐饮安排
□ 2.5 会议秘书服务
□ 2.6 会议代表住宿安排服务
各项服务的具体标准、要求及费用明细以附件一《服务明细及报价单》为准。
三、费用及支付​​
3.1 本协议签订后_____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会议总费用的_____%作为定金，即人民币________元。乙方在收到定金后开始履行本协议。
3.2 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供的合法合规发票后________日内，将剩余款项一次性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3.3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：
户名：________
开户行：________
账号：________
四、免责条款​​
因不可抗力（包括但不限于地震、台风、洪水等自然灾害或战争、政府行为等双方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件）或国家颁布新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，受影响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，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证明。双方应协商处理已发生费用的结算，互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五、争议解决​​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六、协议效力​​
6.1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6.2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、且甲方支付定金之日起生效。
6.3 本协议附件为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附件内容与本协议正文不一致的，以正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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